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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会费缴纳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

协会）会费的缴纳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

财政部、国资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

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）以及《锡林郭勒盟保

险行业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以会员及行业发展需求

为导向，力求从增强服务能力、提升服务质量、扩大服务范围等

方面出发，做好为会员单位、保险消费者及监管单位的服务工作，

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以下为基本服务项目：

（一）制定保险从业人员道德和行为准则，制定行业标准和

业务规范，对保险从业人员进行执业管理；

（二）组织签订自律公约，督促会员依法合规经营，严格遵

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全市各项行业自律公约，约束不正当竞争和

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三）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探索建立信用评价机制，推

进保险行业文化建设，大力培育诚信文化，加强诚信检查和监督。

促进行业文化和体育全面发展，组织开展行业文体活动；

（四）积极参与地方党政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的政策论证，

提出保险业政策和行业规划等方面的建议，争取有利于保险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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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，维护保险业、会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

益；

（五）认真受理保险咨询和投诉，建立健全保险合同纠纷调

处机制，积极化解各种矛盾，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；

（六）组织会员开展业务、技术和工作经验交流及培训，通

过刊物、网站等形式，完善信息数据，反映业内动态，建立信息

分享机制；

（七）整合宣传资源，组织行业整体宣传，普及保险知识，

大力提高公众保险意识，强化市场主体法律意识，加强与媒体的

沟通，正面引导舆论宣传，树立保险行业良好形象；

（八）承办银保监局及政府有关部门授权和委托的其他事

项。

第三条 协会会员依照本协会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应当及

时足额向协会缴纳会费。

第四条 会费的缴纳范围为：在锡林郭勒盟辖区登记注册的

协会会员盟（市）级保险分支机构。

第五条 会费缴纳办法：协会会费为年会费，分四档缴纳。

（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不足500万元、寿险公司保费收入不足1000

万元的，暂时免予缴纳会费。）

（一）第一档

缴纳标准：按上年度保费收入计算，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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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 万元～1000 万元和寿险公司保费收入 1000 万元～2000 万元

的，每年每单位缴纳 3 万元。

（二）第二档

缴纳标准：按上年度保费收入计算，产险公司保费收入 1000

万元～5000 万元和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在 2000 万元～1 亿元的，

每年每单位缴纳 4 万元。

（三）第三档

缴纳标准：按上年度保费收入计算，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在

5000 万元～1.5 亿元和寿险公司保费收入 1 亿元～3 亿元的，每

年每单位缴纳 5 万元。

（四）第四档

缴纳标准：按上年度保费收入计算，产险公司保费收入超过

1.5 亿元和寿险公司保费收入超过 3 亿元的，每年每单位缴纳 7

万元。

第六条 会费缴纳时间

年会费交纳时间，一般情况下协会于每年 1 月初将计算后的

各会员单位的年会费缴纳金额以书面形式印发，各会员单位在接

到通知后应于每年 3 月末之前缴纳。

新入会会员入会当年免予缴纳会费，从第二年开始按缴费标

准缴纳年度会费。

无故一年不缴纳会费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特殊情况提出缓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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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并经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的除外。

第七条 协会会费收支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，由

专人管理，设独立账户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，定期向理事会报

告会费收支情况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。


